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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60                证券简称：华微电子              公告编号：2020-015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众华所”) 成

立于 1985 年 9 月，是在上海注册的中国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原名上海众华

沪银会计师事务所，自 1993 年起从事证券服务业务，于 2013 年 12 月转制为特

殊普通合伙事务所，事务所更名为：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 

执业资质：众华所取得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编号:31000003），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证书序号：000357），并在美国 PCAOB 注册。众华所在北

京、深圳、河南郑州、江苏南京、安徽合肥、广东广州、浙江杭州及浙江宁波、

四川成都、云南昆明等地设立分所。 

2、人员信息 

首席合伙人：孙勇 

合伙人数量：41 人 

2019 年末注册会计师人数 334人；总人数 1045人。2019年初注册会计师人

数 296 人，新注册 54 人、转入 25 人、转出 41 人；目前有 307 名注册会计师可

签字盖章证券类报告，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人数 698人。 

3、业务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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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业务收入：45,620.19万元 

2018 年净资产金额：3,048.62万元 

2018 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数：59家 

2018 年报上市公司审计业务收入 5049.22 万元 

2018 年度审计的上市公司主要行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房地产业等 

2018 年度审计的上市公司资产均值：60.97 亿元 

4、投资者保护能力 

职业风险基金计提金额：22,170,779.21 元 

购买的职业保险年累计赔偿限额：2亿元 

相关职业保险能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众华所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近三年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的概况： 

（1）刑事处罚：无 

（2）行政处罚： 

2019年 5月 27日，本所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

37号，所涉项目为：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及盈

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审核。 

2019 年 10 月 28 日，本所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

【2019】110 号，所涉项目为：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

表审计。 

上述行政处罚对事务所目前执业不构成影响。 

（3）行政监管措施： 

2017 年 4 月 6 日，本所收到中国证监会重庆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17】3 号，所涉项目为：重庆泰壹环保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

审计。 

2017 年 8 月 14 日，本所收到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17】49号，所涉项目为：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至 2015

年度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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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3月 30日，本所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8】63 号，

所涉项目为：北京市金龙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报审计。 

2018 年 8 月 17 日，本所收到中国证监会甘肃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18】8 号，所涉项目为：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审

计。 

2018 年 10 月 22 日，本所收到中国证监会安徽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18】37号，所涉项目为：安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审计。 

2019 年 3 月 26 日，本所收到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19】11号，所涉项目为：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2017 年度审计。 

上述监管措施对事务所目前执业不构成影响。 

（4）自律监管措施：无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1）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合伙人）姓名：奚晓茵 

执业资质：中国注册会计师 

是否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是 

是否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是 

从业经历：2001 年起从事审计工作，现为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合伙人，曾经全面负责安诺其（300067）、锐奇股份(300126)、赛腾股份（603283）

等 IPO上市；多家上市公司配股及可转债再资、并购重组、股权收购、年报审计

等审计工作，在企业重组和资本运作、上市公司及大型集团企业年度审计及其他

专项审计等方面具有丰富经验；负责及签字的项目主要有赛腾股份（603283）、

金力泰（300225）、光大嘉宝（600622）、融钰集团（002622）、华微电子（600360）、

锐奇股份(300126)等。 

（2）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合伙人）姓名：李明 

执业资质：中国注册会计师 

是否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是 

是否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是 

从业经历：2005 年起从事审计工作，现为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合伙人，曾为中建环能等拟上市公司提供 IPO 审计服务；先后为华平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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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74）、中颖电子（300327）、金力泰（300325）、中建环能（300425）、双星

新材（002585）、赛腾股份（603283）、安诺其（300067）提供财务报表审计等各

项专业服务。 

（3）质量控制复核人姓名：李文祥 

执业资质：中国注册会计师 

是否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是 

是否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是 

从业经历：1992 年起从事审计工作，现任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高级合伙人，曾负责多家上市公司及大型企业集团的审计工作，在企业改制

上市审计、企业重组审计、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和内控审计等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先后担任华鑫股份（600621）、亿通科技（300211）、华微电子（600360）、巴安

水务（300262）、科博达（603786）、刚泰股份（600687）、金杯股份（600609）、

申华股份（600653）、乐惠股份（603076）、金财互联（002530）、光一科技（300356）

等上市公司审计的质量控制复核人。 

签字注册会计师奚晓茵、李明，质量控制复核人李文祥符合独立性要求，近

三年未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 

（三）审计收费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服务收费为 65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服务收费为 45

万元，两项合计人民币 110万元。与 2018年度相比，均维持不变。 

二、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公司审计委员会在选聘会计师事务所过程中认真审查了众华所的相关

执业资质、人员信息、业务规模、服务经验、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和诚信记

录等文件及资料，考察了众华所作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资质及能力，最终认为：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

立性和诚信状况符合相关要求，在执业过程中能严格遵循独立、客观、公允的职

业准则，为保证审计业务的连续性，综合考虑审计质量和服务水平，同时基于双

方良好的合作，同意公司继续聘请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二）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获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

前认可；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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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为公司提供 2019 年度审计

服务的过程中，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全面完成了审计

相关工作；本次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有利于保障公司审计工作的质量，有利于

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四）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月 30日 

 

 

 


